
粤应急办〔2024〕39号

各地级以上市应急管理局：

现将应急管理部办公厅《关于印发<化工企业生产过程异常

工况安全处置准则(试行)>的通知》（应急厅〔2024〕17 号）转

发给你们。请各地结合化工和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

行动工作部署，迅速组织辖区有关企业学习宣贯，加强日常监督

检查，督促企业建立健全异常工况处置制度，规范异常工况处置

程序，对照自查安全仪表系统设置，提高异常工况安全处置能力，

防范遏制各类事故发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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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关于印发《化工企业生产过程异常工况安全处置准

则(试行)》的通知

（联系人：王能豪、朱虹宇，电话：020-83135920）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办公室 2024年 4月 30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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